关于《屯溪区农村零就业家庭和农村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工作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增长、稳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根据《屯溪区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实施农村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行动，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确保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市前列，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省前列。结合本区实际，制定《屯溪区农村零就业家庭和农村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帮扶农村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农村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
二、起草依据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皖人社发〔2011〕44号）；

（二）《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法〔2014〕743号）；

（三）《关于落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皖人社秘﹝2016﹞79号）；
（四）《关于进一步完善稳定就业和支持创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皖人社秘〔2018〕383号）；

（五）《关于印发〈安徽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20〕4号）

（六）《关于印发〈安徽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20〕4号）

（七）《关于转发〈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的通知》（财金〔2020〕22号）

（八）《关于进一步明确援企稳岗稳就业有关政策的通知》（黄人社秘〔2022〕189号）

三、起草过程

1.本《方案》由区人社局就业中心负责起草，依据《屯溪区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规定，起草了《方案》，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

2. 2023年2月24日，区人社局将征求意见稿发各镇、街道和区直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1条，未采用1条。3月7日召开农村“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行动专题会议，会后对《方案》进行修改，并分别于3月15日、4月13日在网上和平台上再次发布征求意见稿。经多次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了《方案（起草）》（送审稿）。

四、起草的主要内容

本《方案》共六项内容：

第一项“总体要求”。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

第二项“援助对象”。屯溪区农村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农村就业困难群体。

第三项“认定管理“。明确认定流程和退出机制。 

第四项“援助措施”。主要参照省、市级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明确农村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农村就业困难群体享受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

第五项“实施步骤”。明确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确保援助工作有序高效的实施。

第六项“工作要求”。加强相关部门间协作，紧密配合，落实工作，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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